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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依據教育部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》相關規定，進修學士
班、二年制在職專班收費基準，由學校調整後報教育部備查。

◎調整學雜費收費應符合資訊公開程序與研議公開程序。
(相關資訊將公告於教務處學雜費資訊專區 https://acad.ntub.edu.tw/p/412-1004-1719.php)

◎調整案經本校112年4月10日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會議及112年 5月
11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載明於113學年度二技、四技、二專等
進修部學制招生簡章。

◎自113學年度起(含)入學學生適用。

適用法源與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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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現行分階段 (二階段) 收費方式

進修部學雜費繳交項目

(1)依每學期修讀科目學分數繳
納學雜費：

◎大學部（二技進修部、四技
進修部）每一學分學雜費為
1,250元

◎專科部（二專進修部）每一
學分學雜費為815元

(2)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

(3)團體保險費

分二階段收費

第一階段學雜費

(1)預開學分數
(2)開學前繳納

第二階段學雜費

(1)依實際修課學分數
扣除第一階段已繳
學分數

(2)選課結束後繳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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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調整後進修部學雜費收費方式

(1)自113學年度起(含)入學學生，適用定額制

繳費方式。

(2)以學生畢業總學分數(含體育必修)，計算應

繳納學雜費總額，平均分攤至每個學期，
繳交定額學雜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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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定額制的理由(一)

1

鼓勵學生
利用學校
課程資源

2

減輕學生重
(補)修課程
經濟負擔

4

3

降低學生申
請就學貸
款問題

5

降低人工
校對資料
時間

4

簡化就學
貸款行政
端流程

簡化宣導
學雜費收
費方式

7

避免學雜
費溢繳退
費產生

6

8

有利學校
財務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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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定額制的理由(二)

1

2
•減輕學生重(補)修課程經濟負擔

採用定額制學雜費方式，學生在法定修
業年限期間重(補)修， 無需另外繳納學
分費，可減輕學生的經濟負擔，協助學
生順利完成學業。

4

•鼓勵學生利用學校課程資源

採用定額制學雜費方式，鼓勵學生修習
跨系科領域課程，加修輔系或雙主修，
在不增加學雜費負擔下，發展多元學習
興趣。

•降低學生申請就學貸款問題

原採用二階段方式（第一階段採預估方
式開立繳費單，第二階段再依實際選課
進行溢繳退費或補繳學分費），學生申
請就學貸款容易發生超貸或少貸學雜費
情事。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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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定額制的理由(三)

4

4

•降低人工校對資料時間

採用定額制方式，可依學制整批計收
學雜費，除降低人工校對資料的時間
，並減少因人工計算可能產生的錯誤
，大幅提升行政效率。

5 •簡化就學貸款行政端流程

全(定)額學雜費係以學分學雜費核算法定
修業期間之學雜費總數，並分學期平均
收費；便利學生進行就學貸款申請規劃，
及簡化就學貸款行政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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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定額制的理由(四)

•避免學雜費溢繳退費產生

全(定)額學雜費係以學分學雜費核算法定
修業期間之學雜費總數，並分學期平均收
費；可避免產生學雜費溢繳或退費，減少
教務單位及學生因催收學雜費產生爭議。

4

•有利學校財務規劃
採用定額學雜費方式，將使學雜費收入金流
更加可預期、明確，協助學校提前進行財務
規劃，妥善運用分配資源 (收入)。

•簡化宣導學雜費收費方式

每學期定額繳納學雜費，除簡化學雜
費收費方式宣導作業，並有助於學生
提前進行申請就學貸款或辦理分期繳
費之規劃。

8

7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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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調整後進修部學雜費收費基準(一)

學制
(每一)

學分學雜費

畢業學分數
+

體育學時
總學分(時)數

法定修業
學期數

(每學期)
定額學雜費

二技

進修部
1,250元

72學分
+

體育4學時
=      76 4學期 23,750元

四技

進修部
1,250元

128學分
+

體育12學時
=     140 8學期 21,875元

二專

進修部
815元

80學分
(無體育課程)

=       80 4學期 16,300元

在未調整每一學分學雜費前提下，調整學雜費收費方式：

①體育(必修) 0學分課程授課時數1小時，比照1學分收費。
②延修生依選課學分數收費。
③每學期學雜費總額除上述費用，尚有其他費用：「團體保險費」及「電腦及網路通訊
使用費」

◎調整後進修部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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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項目
全額學雜費
※每學期繳交

(每一)學分學雜費
※按重(補)修學分

其他費用 (※每學期繳交)

電腦及網路通訊
使用費

團體保險費

二技進修部 23,750元 --

400元
依每學年度

規定金額
各系延修生 -- 1,250元

備 註

1.113學年度入學學生，每學期繳交全額學雜費以及其他費用（電腦及網路

通訊使用費、團體保險費）；延長修業年限學生（延修生）則依重（補）

修學分數繳交學分學雜費及其他費用。

2.計算式：

(1)全額學雜費：係以學分學雜費核算法定修業期間（二年制）之學雜費總

數，並分學期平均繳費；計算式= [1,250元×（72+體育4）學分]÷ 4學期。

(2)學分學雜費：依修讀科目學分總數核算，計算式= 1,250元×學分總數。

單位：新臺幣/元

◎二技進修部 113學年度起入學學生，適用定額制繳費。

5 調整後進修部學雜費收費基準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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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項目
全額學雜費
※每學期繳交

(每一)學分學雜費
※按重(補)修學分

其他費用 (※每學期繳交)

電腦及網路通訊
使用費

團體保險費

四技進修部 21,875元 --

400元
依每學年度

規定金額各系延修生 -- 1,250元

備 註

1.113學年度入學學生，每學期繳交全額學雜費以及其他費用（電腦及網路

通訊使用費、團體保險費）；延長修業年限學生（延修生）則依重（補）

修學分數繳交學分學雜費及其他費用。

2.計算式：

(1)全額學雜費：係以學分學雜費核算法定修業期間(四年制)之學雜費總數

，並分學期平均繳費；計算式= [1,250元×(128+體育12)學分]÷8學期。

(2)學分學雜費：依修讀科目學分總數核算，計算式= 1,250元×學分總數。

單位：新臺幣/元

◎四技進修部

5 調整後進修部學雜費收費基準(三)

113學年度起入學學生，適用定額制繳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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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項目
全額學雜費
※每學期繳交

(每一)學分學雜費
※按重(補)修學分

其他費用 (※每學期繳交)

電腦及網路通訊
使用費

團體保險費

二專進修部 16,300元 --

400元
依每學年度規

定金額各科延修生 -- 815元

備 註

1.113學年度入學學生，每學期繳交全額學雜費以及其他費用（電腦及網路

通訊使用費、團體保險費）；延長修業年限學生（延修生）則依重（補）

修學分數繳交學分學雜費及其他費用。

2.計算式：

(1)全額學雜費：係以學分學雜費核算法定修業期間（二年制）之學雜費總

數，並分學期平均繳費；計算式= (815元×80學分)÷ 4學期。

(2)學分學雜費：依修讀科目學分總數核算，計算式= 815×學分總數。

單位：新臺幣/元

◎二專進修部

5 調整後進修部學雜費收費基準(四)

113學年度起入學學生，適用定額制繳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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